
「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7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時整 

二、地點: 臺北市松德大樓8樓(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三、主席: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李昆振處長    紀錄:汪信珈 

四、 停車收費現況及自治條例修正報告(略，請參閱簡報) 

五、主席致詞: 

各位專家學者、公工會、民眾大家好，今天早上利用這個時間，

來針對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修

正做一個溝通及意見交換，從我們開始研擬這個自治條例草案過程

當中，通過媒體的宣導，社會上對於自治條例修正的目的、未來的

走向及發展有一些不同聲音，因此在市政府內部有做討論，按照自

治條例的精神，因為停車場收費費率跟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如何

讓這個自治條例修正的更完善、為何修訂的一個背景條件及未來修

訂的狀況能夠清楚的表達，並把不同的聲音及針對修正的疑問透過

這個公聽會能夠收集到各方的意見，讓自治條例修正的能夠有更周

延的考量，因此辦理本次公聽會。 

六、意見交換（各單位發言內容） 

(一)萬華區福星里 李黃玉根里長 

本次自治條例修正路邊停車費率是否會受到影響。 



(二)臺北市停車場商業同業公會 周明德理事長 

以我們在經營者的角度，看到一個狀況，例如大稻埕公園地

下停車場新臺幣(以下同)1小時40元，特殊節日大家都停不

進去，其實附近有一些民營停車場1小時100元一樣是滿場的

狀況，私人的業者是依照市場的機制調整價格，公有停車場

費率較低對私人停車場並沒有影響，站在我們的立場是贊成

進行修正，政府預先做法規的調整，那在未來特殊節日都可

以做應變。 

 (三)羅孝賢顧問 

1. 我想這一次的主題非常清楚，這次自治條例調整的一個

重點，他其實是針對特殊活動，特殊活動會有甚麼問題，

例如使用月票的人就沒有位子停車，我得先到外面的停

車場去停回不了家，原本的停車費率60元其實已經沒有

辦法去處理，公務員必須依法行政，所以說針對特定的

活動透過價格的調整，讓市民有機會停車，這邊特別強

調是有機會，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也就勢在

必行。 

2. 大家會有一個誤解，覺得這個級距往上調之後就會漲價，

因為這不是一個等號，它只是一個費率制度，去增加收

費費率的級距作為一個交通管理的手段，其實調整的過

程還是會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它限縮在路外而已，

因此影響就更小，所以這部分讓我們關心的朋友了解並

不是政府要帶頭去漲價，事實上是我們做一個交通管理



手段提供這個級距的彈性，讓交通管理手段可以發揮效

用。 

(四)藍武王顧問 

1. 臺北市經常辦理大型活動，在假日時商圈經常人滿為患，

附近公有停車場因為目前價格最高只能到60元，附近民

間停車場最高有到180元，公有停車場僅是其1/3，價格

管理的手段已經失去調節的效用，市場的機制已經失靈，

導致特殊活動期間公有停車場滿場，車輛在道路上大排

長龍、排放廢氣，造成交通壅塞及環境汙染，對當地里

民是一個災難，60元價格相較其他停車場差距甚大，市

政府調整後應有配套，活動期間應有便利的大眾運輸、

接駁車等方式因應。 

2. 漲價有標準流程且非全面漲價，不影響里民，有限的車

位讓願意付出價格的民眾使用，解決特殊活動期間車輛

外溢的情形。 

   (五)林祥生顧問 

1. 針對大環境的變化，定期檢視及檢討自治條例是否有不

符合時代的需求，追求市民最大的利益及福利。 

2. 贊成上調收費費率級距，在特殊期間、空間如果目前實

施之停車費率已造成供需失衡時，應改變費率，改變消

費行為，減少社會成本。 

3. 未來自治條例如果通過修正後，應公開停車場費率前後

之收入、平均等候時間、排隊車流變化，讓社會大眾瞭



解其效益，說明市政府並非為增加收入而進行修正。 

   (六)黃俊男顧問 

停車場活動期間經常滿場，造成周邊里民假日不敢開車出門，

深怕晚上返回停車場無車位可停，調整費率上限以改善居民

停車機會減少排隊，支持調整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 

   (七) 蒐集之民眾意見 

1. 收費費率級距是如何訂定?為什麼這樣訂定? 

2. 自治條例修正後的收費費率是否會影響路邊停車格? 

3. 針對特殊活動期間收費費率調整的頻率是否要修正? 

4. 為何汽車計時收費，而機車卻可計次收費?  

七、綜合座談： 

(一)主席 

請在場的專家學者、里長、公工會及民眾針對剛剛提到的

收費費率的級距，目前是規劃以新增每小時80元、100元、

120元及150元等4個級距，並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計費，大家

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訂定方式，另外特殊活動期間收費費率

調整的頻率以上次活動的狀況來檢討下一次的活動費率是

否妥適，藉此公聽會請大家再進行意見交流。 

 (二)羅孝賢顧問 

1. 新增費率級距無意見。 

2. 特殊活動期間費率調整，因場內資料有即時性，建議縮

短調整費率的頻率，甚至是1-2天就調整1次，重點是訊

息的發布，以達到交通管理的立即效果。 



(三) 藍武王顧問 

1. 建議新增費率以不超過民間費率為主。 

2. 特殊活動期間費率調整，屬非常態之情形，建議採滾動

式檢討，可每天檢討。 

(四) 林祥生顧問 

1. 建議60元以上之費率，以每30元往上增加，改為新增90

元、120元、150元。 

2. 應利用資訊軟體系統，動態取得使用率、收入等停車場

營運資料，以利特殊活動期間費率即時調整。 

(六) 黃俊男顧問 

建議以半小時為計費單位，希望民眾可以快速進出，提高停

車場周轉率。 

(七)萬華區福星里 李黃玉根里長 

建議新增費率增加幅度一致，例如以每20元增加一個級距

(80元、100元、120元)或每30元增加一個級距(90元、120元、

150元)來選擇其中一種。 

(八)臺北市停車場商業同業公會 周明德理事長 

收費費率的級距先訂定，目前使用到每小時60元的也僅是少

數，未來新增之級距也僅有特殊活動會使用，支持調整。 

(九)臺北市停車場商業同業公會 張武龍總幹事 

贊同各方意見，綜觀全世界各大都市的停車費率，台灣停車

費率相較偏低，已經20幾年未檢討，建議可以考慮針對費率

過低之停車場進行檢討。 



八、結論： 

1. 透過本次公聽會向大家說明自治條例修訂的緣由，那這

次也聽到大家對收費費率新增的級距有不同的意見，我

們將納入考量及檢討。 

2. 特殊活動期間費率調整的檢討時間要縮短是大家的一個

共識，我們將針對活動期間費率調整標準作業流程圖再

進行修正。 

3. 按照臺北市公聽會的標準流程今天的討論內容包含影音

檔均會在表定時間上網公告。 

九、散會：上午11時30分。  

-以下空白- 


